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须知
1、 公示内容
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的内容包括：
（一）行政许可（包括但不限于食品流通许可、餐饮许可等）取得和变动信息； 
（二）生产经营信息； 
（三）资产状况信息； 
（四）开设的网站或者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的名称、网址等信息； 
（五）联系方式信息；
（六）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要求公示的其他信息。 
2、 公示方式
农民专业合作社须使用法人一证通数字证书登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门户网站（www.sgs.gov.cn），在线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法人一证通数字证书的办理事宜请登陆www.962600.com，拨打962600，或至市民中心（合欢路2号3楼）、市民分中心（惠南镇城南路1366号2楼）、综合办事大厅（雪野路1000号5号楼综合办事大厅）、上海临港行政服务中心（申港大道200号F区1楼）了解详情。
3、 公示期限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
4、 法律责任
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其公示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负责。
农民专业合作社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的，或公示的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向社会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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